
 

【都原大聲說】區民座談會會談紀錄 

日   期 108.09.06 時    間 1900-2100 

地   點 士林公所 10 樓大禮堂 紀    錄 王姿惠 

主席 巴干‧巴萬 府級長官 無 

市府出席

人員 
無 

與會人員/

團體 
市民 

與會人員/團體建議事項 市府回應事項 

一、 【長照 2.0 使用條件】輔助

工具、居家服務申請流程 

因應快速老化的社會，我國自106年1月起推動

「長照十年計畫2.0」（簡稱「長照2.0」），致力於

擴大服務對象，增加服務項目，減輕家庭照顧負

擔。 

政府推出的「長照2.0」），可申請到哪些補助？

究竟可以去哪裡、如何獲得照護資源？符合補助資

格的又是哪些人？為回應以上問題，106年11月建

置「1966長照服務專線」，提供民眾申請長照服務

之單一窗口。 

有長照風險的家庭照顧者，可以以下方式： 

1.撥打1966長照服務專線或親自洽詢各縣市照管

中心。以手機或市話撥打1966長照服務專線(前

五分鐘免費)，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

30-12：00 下午1：30-5：30。 

2.家人若即將出院且有長照需求，也能直接洽詢醫

院護理站相關資訊。 

3.衛生福利部官網長照專區 

(網址：https://goo.gl/AHoSbg)，請下載運用。 



二、 【就業福利】如何照顧中

高龄就業工作?而不只做

勞力工作才份。 

    本會將尋求本市就業服務處協助，請其依本市

原住民待業者實際就業需求進行就業媒合，並提供

本會職缺需求，俾利公告週知具就業需求之族人；

另本會將商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就業服務員針對待

業者族人進行訪視，了解其就業需求並進行就業媒

合。 

    此外，中高齡族人亦可透過本會職訓補助或職

訓專班，透過職業訓練取得相關專長，獲得更多工

作機會。 

三、 【社會福利】母親是原住

民，皃子可否也享有同樣

福利。 

原住民相關福利需具原住民身分： 

1.依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

生子女，自然取得原住民身分；原住民與非原

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

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2.有關取得原住民身分登記，持身分證明文件、委

託書及原住民身分及族別約定書，向當事人戶

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辦，於戶籍資料及戶口

名簿內註記後生效。 



四、 【假牙補助】補助年齡可

否由 5 5歲放寬到 50歲？ 

1. 現行老人福利法所定老人係指年滿六十五歲以

上之人，本市中低收入老人假牙補助，服務對

象是年滿65歲以上特定身分(具低收、中低收、

公費收容安置者及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

等弱勢身分者)始能申請假牙補助。 

2. 本會為加強本市原住民健康保障扶助，放寬設

籍並實際居住臺北市年滿55歲以上原住民，且

經「醫師評估有嚴重影響咀嚼功能需製作假牙

贗復者」可申請，未設定相關收入資格審查，

補助金額每人每年最高上限為4萬5,000元。 

3. 補助方式： 

A.申請人至本市聯合醫院及各院區之社會工作

課辦理(應提出註記有原住民身份之戶籍資

料，供聯合醫院審查) 。 

B.申請人自行至本市合法立案之醫療院所辦理

(自行申請者應備文件送至12區公所辦理申

請，收到本會同意補助函後，應於1個月內

進行治療，待治療完成後7日內，應備齊申

請表、本會核定函影本、正本收據及印領清

單等資料送至12區公所申請辦理核撥) 。 

五、 【原民人才培利】課程安

排過於緊湊，無法快速吸

收。 

    本年度(108)開設西餐丙級證照暨原民主題創

意料理培力課程，係參考坊間西餐證照補習班課程

規劃安排，且證照班多以密集培訓為目的，爰本會

亦規劃模擬考題班供學員複習使用，有關該名學員

之建議，本會將作為明年度政策規劃參考。 



六、 【長青樂活】每年辦理的 1

日遊、2日遊以未參加的長

者為優先，希望能辦理更

多梯次，安排對長者有益

的課程。有住宿需要且夫

妻同時參與時能夠安排在

同一個房間。 

1. 本會今年配合本府觀光傳播局辦理的「長青樂

活遊台北1日遊活動」，本會分配6車，分三梯次

進行（每梯次2車,約70~80人），出團日期分別

為7/17(三)、8/13(二)、9/4(三)，景點以動物

園（上午）及翡翠水庫（下午）為主。三梯次

均己辦理完畢，惟二、三梯次因報名人數不足，

僅出1車，希望明年度能踴躍參加。 

2. 敬老活動暨健康講座(2日遊)因經費有限每年

都有名額限制，所以會以未參加過的長者為優

先。至夫妻同時參加時，請於報名時告知各區

原服員，我們會俟當時房間情形(2人房、4人房)

盡量配合安排。 

3. 本會辦理的耆老服務中心，目前有4個服務據

點，分別於北原會館、凱達格蘭文化館、娜魯

灣創藝會所、萬芳活動中心教室(9月2日開站)

開設，本案係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辦理，辦理文

康、藝文或戶外活動（例如園藝、繪圖、傳統

技習、樂舞、桌遊、簡易運動操、影片欣賞、

教學課程），或另搭配節慶活動及不定期慶生、

社區服務、參訪、戶外活動等）、文化共食、及

辦理健康及藝文競賽活動、原住民長者關懷訪

視、電話問安服務。目前仍有名額，期待本市

長者能踴躍參與。 



七、 【修繕補助】申請房屋修

繕不符，原因說所得過

高，本人已退休未滿 65

歲，子女已成年惟尚未就

業，並無所得。 

1. 申請修繕住宅補助，依據「臺北市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建購或修繕住宅補助作業要點」第三點

（二）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

每月未超過本市當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108年

16,580元)二倍者。 

2. 家庭總收入計算基準比照社會救助法及社會救

助法施行細則辦理；應計算人口範圍認定標

準：全家人口係指申請人、配偶、申請人或其

配偶之戶籍內直系血親、申請人或其配偶之同

一戶籍共同生活之旁系血親及互負扶養義務之

親屬。 

3. 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計算： 

A、已就業者，依序核算： 

   a、依全家人口當年度實際工作收入並提供

薪資證明核算。無法提出薪資證明者，

依最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所列工作收

入核算。 

   b、最近一年度之財稅資料查無工作收入，

且未能提出薪資證明者，依臺灣地區職

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職類每人月平均

經常性薪資核算。 

 c、未列入臺灣地區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各

職類者，依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布之最

近一次各業初任人員每月平均經常性

薪資核算。 

B、有工作能力未就業者，依基本工資核算。 

C、十六歲以上未滿二十歲或六十歲以上未滿

六十五歲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七十計

算。 

以上計算工作收入方式，目前全國都一致。 



八、 【租屋補助】原租屋於大

同區，因稅捐機關要課房

東出租房屋所得，房東不

願再出租，只能換屋出租。 

    為減少房東之稅金負擔，依住宅法第3條第3

款規定訂定「公益出租人資格認定作業要點」，房

東租給租金補貼戶即為公益出租人，享有綜合所得

稅每屋每月租金收入最高新台幣1萬元免稅、房屋

稅適用自用住宅稅率1.2%、地價稅適用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千分之2等稅賦減免，房客可將租屋補貼核

定函，移請房東至本府都發局申請公益出租人，即

可辦理房屋及土地之相關減免事宜。 

九、 【包租代管】承租包租代

管房屋，可否申請租金補

貼補差額。 

1. 依「租屋服務事業辦理承租民間住宅   

並轉租或媒合承出租及其他服務注意事項」第

6點規定：「經由租屋服務事業承租民間住宅並

轉租或媒合承、出租之案件，除符合直轄市、

縣(市)所定資格者外，以未享有政府租金補

貼，且未承租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為限。 

2. 營建署 106 年年 11 月 17 日營署土字第

1061130035 號函，說明二（二）略以：「…倘

房客另請領貴府低收入戶租金補貼、身心障礙

租金補貼或原住民租金補貼，加入本試辦計畫

之承租人應切結取得包租代管承租資格日起，

自願放棄原有補貼」。 

3. 綜上說明，民眾已切結自願放棄原有補貼，由

於為同一性質租金補貼，基於政府社會資源不

重複，故民眾無法再向本會申請租屋補貼。 

十、 【族語戲劇競賽】提供族

語戲劇競賽隊伍相關資源

及協助。 

1. 本會公告辦理本市族語戲劇競賽初賽，因報名

隊數不足，無法選出本市代表隊，將循去(107)

年辦理模式，薦派本市 106 年度優勝隊伍代表

本市參加全國賽。 

2. 因不辦理本市初賽，相關辦理經費將挹注到培

訓隊伍使用，並依培訓隊伍之需求提供相關資

源或召開諮詢會議，協助培訓隊伍爭取最佳成

績。 



 

十一、 【藝文起飛】藝文起飛

計畫大稻埕表演場地設施

補助及時段調整。 

本會本(108)年度辦理之藝文起飛第 1期計畫

首度於大稻埕碼頭辦理，除為配合凱達格蘭文化館

因空間整修休館外，亦希望活絡本會大稻埕碼頭樂

舞空間，於大稻埕地區推廣原住民族豐富及優美的

樂舞文化。 

大稻埕碼頭為水利用地及防災範圍，若需於該

展演區提供常態性設備(帳篷、椅子等)需符合相關

規定，目前僅提供電源供表演團隊使用。另音響設

備之補助依公平、公正原則，每一團隊補助金額均

相同。考量於戶外展演易受天氣炎熱影響，108年

度第 2期計畫將規劃於下午 4時至 6時，以及晚上

6時到 8點各 1場次。 

十二、 【族語學習】 

(一) 族語認證放榜時間

過久。 

(二) 族語認證模擬考試

現場吵雜。 

(三) 考前輔導班上課時

間長，課程內容應增

加族群文化介紹。 

1. 全國原住民族語認證測驗係由中央原民會辦

理，辦理範圍及對象為全國 16 個族群、42 種

方言別，又區分初、中、中高、高級優級等，

107 年計有 2萬 4,056人報名，相關行政流程

繁雜，致每年 11-12月考試，隔年 3月才放榜。

本項測驗因屬中央原民會辦理事項，相關建議

將於中央原民會召開相關會議時中提出。 

2. 為使本市族人於正式族語認證測驗獲得好成

績，本市辦理之族語認證模擬測驗，均比照正

式考場規劃辦理。族語認證測驗包括聽力及口

說測驗，因此考場會有許多電腦語音撥放與考

生口說的聲音，都是正常的現象。 

3. 本年度辦理之族語認證考前輔導班，將依學生

需求調整上課時間與課程內容，惟以通過族語

認證考試為原則，有關生活上族群文化與族語

的學習，可透過本市部落大學、語言巢及線上

課程等措施進行學習。 


